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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勞、過勞死的判斷⽅式

⽂:陳俊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2-20

本⽂

過勞、或是過勞死，為引⾃⽇本的名詞，⽤以泛指勞⼯⻑期處在⾼壓⼯作環境下，導致的職業災害，我國勞動
部職業安全衛⽣署亦引進制定「職業促發腦⾎管及⼼臟疾病（外傷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[1]」，俗稱過勞指
引，⽤以認定是否屬過勞導致之腦⼼⾎管疾病，如中⾵等。

⼀、過勞職業病認定－勞⼯過勞是本來就有病？

過勞職災相較傳統職業病，受到勞⼯本⾝體質影響更多，因此在因果關係認定上更為放寬。前述過勞指引於
2010年修正後，凡因職業促發，⾄「明顯惡化加重病情」，導致腦⼼⾎管疾病，均屬過勞職災申請勞保給付
之對象。⽽放寬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實證研究中，⻑時間⼯作會對勞⼯健康產⽣不良影響，並且避免雇主將過勞
職業災害全歸咎於勞⼯體質特性，不願負責。

我國職業災害給付，可分為勞保職業傷病給付，以及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[2]之職業災害補償責任⼆種，
前者由勞保局及⾏政法院判斷，後者則由⺠事法院處理；⽽雇主責任在⺠事法院判斷中，雖不受勞保相關[3]法
條拘束，但是若判斷標準與醫療專業有關，⺠事法院多加以尊重之，例如過勞指引之⼯時標準。

另外過勞引起之職業傷病，除傳統之腦⼼⾎管疾病，亦包含精神疾病在內[4]，例如常⾒的憂鬱症及躁鬱症，獲
勞保局以及⺠事法院[5]承認，不過⽬前我國法院尚未出現勞⼯勝訴之過勞⾃殺案件。雖然該指引內容承認某些
異常事件，例如突然出現巨⼤壓⼒源、難以負荷等可能促發過勞，因此未達法定加班時數不代表就沒有過勞，
但⺠事法院在認定時，相較勞保局，更強調上述時數標準為過勞之主要認定⽅式，因為勞⼯保險由⾏政機關判
斷，勞保局要職權調查證據，容易考量其他異常事件因素，但對⺠事法院判斷勞基法職災補償⽽⾔，雇主責任
仍依照舉證責任分配法則，時數標準較容易操作（表1）。

表1 過勞指引的⼯時標準
與⼯作關聯性 發病前 加班時數 說明

相關性極強 1個⽉ 當⽉平均100⼩時  

2⾄6個⽉ 每⽉平均80⼩時 超過每週⼯時上限40⼩時即為加班，
關聯性越⾼則表⽰過勞可能越⾼。

隨著時數增加⽽增強 1⾄6個⽉ 每⽉平均45⼩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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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法院採計⼯作時間時可能會將值（⽇）夜計算在內

原則上，判斷待命、備勤、值⽇（夜）等⼯作內容密度較低的情況，是否為⼯作時間，仍依照實務及通說標
準，即「勞⼯是否提出勞務受雇主⽀配指揮監督」。⾄於主管機關函釋[6]認定值⽇（夜）不算⼊加班⼯時，實
務上有採相反⾒解，對⻑時間值夜、⼯作場所待命，有仍認定為依⼯作時間可採信勞⼯有過勞事實[7]，⽽該⾏
政函釋歷史時空背景有其特殊性，以值⽇（夜）⽅式處理仍會產⽣勞⼯過勞須負賠償責任的情況，雇主不可不
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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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過勞，過勞死，職業病，職業災害，值⽇夜

   職業促發腦⾎管及⼼臟疾病（外傷者除外）之認定參考指引。[1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59條。[2]

   認定標準包含勞⼯保險條例第34條、勞⼯保險被保險⼈因執⾏職務⽽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、第21條之
1。

[3]

   即註3的勞⼯保險被保險⼈因執⾏職務⽽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1。[4]

   勞資事件的審理程序適⽤⺠事訴訟法的⼀般⺠事事件審理程序規範。[5]

   內政部74年台內勞字第357972號函。[6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重勞上字第1號⺠事判決、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4年度勞訴字第70號⺠事判
決，醫師⼯作過勞職災相關判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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